附件2：
[bookmark: _Hlk51348646]党建工作标杆学院和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申报基本条件
参加培育创建的党组织，要按照《实施方案》明确的主要任务和方法步骤，综合评估工作基础，统筹确定建设任务，精心谋划预期成效。
一、党建工作标杆学院
按照《实施意见》规定，严格做到“五个到位”，所属基层党支部要普遍做到“七个有力”。重点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1.学院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，优化学院运行机制，模范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，学院党组织会议制度健全、执行有力，落实党建工作重点任务，提升师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，促进学院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工作取得优异成绩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骨干按规定配齐配强。
2.近五年来，学院党组织曾获得校级（含）以上党组织的表彰，或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工作中连续获得“好”或相应等次；所在学院多名师生获评省部级（含）以上优秀党员或先进典型；所在学院承担省部级（含）以上党的工作创新项目或重大研究课题，并发挥推广示范效应；在高层次人才、中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成效突出。
3.近三年来，学院党组织在党建和意识形态领域未出现过重大问题，未发生过重大稳定事端、安全事故和舆情事件。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未出现违纪违法、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，所在学院未出现违反师德师风有关规定等突出问题。
4.符合《新时代党建“双创”工作重点建设任务指南（学院党组织）》所列其他要求（见附件1）。
二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
按照《实施方案》规定，严格做到“七个有力”。重点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1.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，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，着力发挥政治引领、规范党的组织生活、团结凝聚师生、促进学校中心工作等方面的主体作用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突出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亲和力强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领域取得优异成绩。
2.近三年来，党支部或党支部书记曾获得校级（含）以上党组织的重大表彰，或在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中连续获得“好”或相应等次；至少1名支部成员获评校级（含）以上优秀党员、师德典型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；教师党支部在“双带头人”支部书记培育、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、促进所在单位事业发展等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，学生党支部在推进思想教育、专业学习、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、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3.近三年来，党支部在党建和意识形态领域未出现过突出问题，未发生过影响安全稳定的重大事件；党支部成员及支部所在单位人员未出现违法违纪、违反八项规定精神、师德师风等问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符合《新时代党建“双创”工作重点建设任务指南（基层党支部）》所列其他要求（见附件1）。
